	附件1：
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牵头落实2018年市政府主要目标任务实施方案

	序号
	主要目标
任务
	具体工作内容及措施
	责任人
	漓管委
分管领导
	漓管委
责任部门
	相关责任单位

	1
	抓好洲岛、漓江两岸环境整治，推进漓江城市段洲岛自然生态公园项目。
	1. 加快推进漓江城市段洲岛生态修复和自然生态公园建设，力争年内实现伏龙洲、大洲岛（景观工程）竣工；力争年内实现南洲（景观工程）开工；配合城区政府开展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完成蚂蟥洲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前期工作。
	[bookmark: _GoBack]柳  茵
	石  明
	漓投公司
	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市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局、市园林局等

	
	
	2. 完成漓江城市段绿化美化项目，进一步提升漓江两岸景观环境。
	
	
	
	各相关城区

	
	
	3. 完成漓江活动壅水科学试验项目建设，开展壅水科学试验，改善漓江城市段枯水期生态环境。按照“一树一亭一景”，提升绿化生态景观。
	
	
	漓江活动壅水科学试验项目指挥部
	象山区、七星区、市水利局、市环保局、市园林局等。

	2
	加快推进漓江旅游码头提升改造。
	1. 龙船坪旅游码头改造工程项目：建设趸船2艘及浮台1座，使用面积约2000平方米，计划2018年9月完工。
2. 阳朔杨堤亲水平台：建设停船泊位1个，岸线长约60米，按零星工程实施推进，计划2018年4月完工。
3. 叠彩万达亲水平台：建设停船泊位1个，岸线长约60米，按零星工程实施推进，计划2018年10月完工。
4. 磨盘山旅游服务区项目：对码头进行整体提升改造，完善综合配套设施，提升码头休闲旅游品质，计划2018年12月完成前期工作。
	
	
	漓投公司
	各相关县区、市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局、市旅游发展委、桂林海事局等

	3
	完成漓江城市段东岸慢行步道建设，加快形成漓江旅游新景观。
	漓江城市段东岸慢行步道一期城中段（虞山桥-漓江桥）：全线总长4.2公里，年内实现项目竣工。
慢行步道二期乡野段（南洲大桥-虞山桥、漓江桥-净瓶山）：全线总长8.1公里：年内完成前期工作。
	
	
	
	七星区、叠彩区、市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局、市园林局等

	序号
	主要目标
任务
	具体工作内容及措施
	责任人
	漓管委
分管领导
	漓管委
责任部门
	相关责任单位

	4
	加快编制漓江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
	1. 积极争取市政府批准《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第一期）》编制工作；
2. 多渠道申请专项资金，开展详规编制的前期调研、研究工作；
3. 开展人文与经济条件、设施与基础工程条件、土地与其他等资料的初步收集。
	柳  茵
	秦荣军
	战略发展处
	各相关县区、市规划局、市园林局等

	5
	继续强化漓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日常巡查，深入推进 “四乱一脏”专项整治。
	1. 开展日常巡查、处置工作。对风景区水域、陆域定期巡查并更新一览表。
2. 深入开展“四乱一脏”专项整治工作。一是按照“每周一小打，每月一中打，每季度一大打”的工作要求，开展漓江干流水域的“四乱一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二是督促相关县区落实属地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开展风景区陆域的“四乱一脏”整治工作。
3. 按照“四办”（发函督办、现场督办、上报督办、问责督办）程序和规定，开展“四乱一脏”督查督办工作。一是对风景区内“四乱一脏”查处不及时、整治不到位、成效不明显的县区进行督查督办，同时督促县区对相关乡镇进行督查督办；二是加强环境卫生督查工作，督促相关城区政府落实河长制要求，加强对漓江城市段各支流卫生保洁，督促各相关县政府、漓江城市段干流保洁单位做好漓江干流保洁工作。
4.进一步加强对漓江景区旅游秩序的交通执法和旅游执法。做好漓江分时分段游及各码头（停靠点）旅游秩序维护，配合、督促阳朔县政府做好兴坪码头规范提升，强化对龙头山码头、水东门码头、兴坪渔村停靠点及各渡口码头的规范管理。
5.加强漓江游览排筏规范管理工作。督促、指导相关县区按照“三限”“四化”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排筏管理，严格“错时错峰”，加强巡查督查，与相关部门和县区开展联动协同执法，打击排筏违法违规行为。
6.办理群众举报工作。按《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破坏生态资源和景观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及时办理群众举报事项。

	
	石长进
黄  兰
李首群
朱名武
李  红
张  翔
	
综合执法支队
漓江公安分局
	各相关县区、市公安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旅游发展委、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市城管委等

	序号
	主要目标
任务
	具体工作内容及措施
	责任人
	漓管委
分管领导
	漓管委
责任部门
	相关责任单位

	6
	大力推行漓江旅游经营“四分四化”新模式。
	1. 实施漓江“四分”游览：
（1）开通“阳朔—平乐”分段游，力争年内开通“大圩—磨盘山—草坪—杨堤”、 “一江四岛”游（一期）大洲至伏龙洲等一批分段游。
（2）加强与桂林航空旅游集团对接，进一步丰富直升飞机空中游览漓江项目。
（3）加强对叠彩山码头——龙船坪码头、伏龙洲亲水平台——大洲亲水平台、逍遥楼亲水平台、象山渔人码头、灵川大圩码头、磨盘山客运港、雁山草坪码头、阳朔杨堤码头等漓江码头（停靠点）的旅游服务运营管理。
	柳  茵
	丘伟雄
	漓投公司
市场拓展处
	市旅游发展委、市物价局、桂林海事局、桂林航道局、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桂林航空旅游集团、桂林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2. 实施漓江“四化”管理：
（1）完成“一键游漓江”平台建设，实现手机智能线路、手机线上购票、移动支付、人脸识别、智能导游、诚信体系等互联网功能，并入“一键游桂林·i游桂林”平台。
（2）推动景区电子商务发展，完善电子商务平台和管理平台升级，为游客提供更便捷服务：完成新版网站上线，对网上票务系统进行升级，开发手机版本销售平台，为游客提供更便捷、快速的购票服务；完成新版微信公众号更新；完成新版商务平台改版上线。
	
	
	市场拓展处
	市旅游发展委等

	7
	全力漓江城市段游船提档升级。
	督促漓江城市段游船企业推进城市段星级游船建造工作，全面提升城市段游船品质和服务质量。2018年底前未达星级标准的城市段老旧游船全部退出漓江风景名胜区水上游览经营。
	
	
	市场拓展处
港航管理处
综合执法支队
	桂林海事局、桂林船检局等

	序号
	主要目标
任务
	具体工作内容及措施
	责任人
	漓管委
分管领导
	漓管委
责任部门
	相关责任单位

	8
	继续推进漓江“三统”改革。
	加快《漓江风景名胜区条例》立法工作，完成《漓江风景名胜区条例》起草，按程序上报。
	柳  茵
	石长进
	委党政办法制科
综合执法支队
	市法制办等

	
	
	推动出台《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水上游览项目经营权管理办法》，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对漓江风景名胜区水上游览依法实行经营权管理，强化对风景名胜资源的管控，建立准入、退出管理办法和监督管理工作机制，依法收取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
	
	丘伟雄
	市场拓展处
	市财政局等

	
	
	按照市委、市政府对市级旅游资源整合的工作要求，分步实施，强力推进漓江精华段水上游览经营整合成3至5家。
	
	丘伟雄
	市场拓展处
港航管理处
	桂林海事局、桂林船检局、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等

	
	
	进一步强化漓投公司的投融资功能，通过市场化运作，筹集资金加快推进漓江景区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改造及景区景点运营。
	
	石  明
	漓投公司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金融办等

	
	
	进一步完善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的行政管理框架，优化行政管理职能，积极争取对漓江风景名胜区工委管委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进行调整完善。
	
	吴  勇
	委党政办人事计财科
	市编办等

	
	
	推进漓江风景名胜区财政核算体制改革，实现漓江保护利用管理财政资金制度化供给。
	
	吴  勇
	委党政办人事计财科
	市财政局等


注：1.督办负责人：吴勇。
    2.各责任单位、部门按时报送有关材料至漓江风景名胜区工委管委办公室文电科（电话：3196113）：（1）按季度于2018年6月30日、9月30日前上报本季度目标任务落实情况小结；（2）2018年12月30日前上报本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总结。
